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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和地点：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

：

３０

在内蒙古包头

市包钢宾馆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

２

、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和代理人情况（包括现场和网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情况如下：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４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４

，

１４１

，

８５３

，

０２７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５１．７６ ％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会议的股东人数

３３６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４９０

，

３７８

，

１５７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６．１３％

３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公司董事长周秉利主持。

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１４

人，出席会议

７

人，孟志泉、孙国龙、李金

贵、刘玉瀛、汪洪、孟繁英董事、张巨林独立董事因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２

人，侯

玉林监事因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董事会秘书董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其他高管的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董事会工作报告

４５５０７５６２４２ ９８．２４ ８０１４１２９１ １．７３ １３３３６５１ ０．０３

通过

２

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５５０７０２４４２ ９８．２４ ８００４１２９１ １．７３ １４８７４５１ ０．０３

通过

３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４５５０７０２４４２ ９８．２４ ８００７６４９１ １．７３ １４５２２５１ ０．０３

通过

４

公司

２０１３

年财务决算报告

４５５０７０２４４２ ９８．２４ ８００４１２９１ １．７３ １４８７４５１ ０．０３

通过

５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４５５０７０２４４２ ９８．２４ ８００４１２９１ １．７３ １４８７４５１ ０．０３

通过

６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和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提案

４８８１１１１８１ ８５．６９ ８００４１２９１ １４．０５ １４８７４５１ ０．２６

通过

７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生产经营计划

４５５０７０２４４２ ９８．２４ ８００４１２９１ １．７３ １４８７４５１ ０．０３

通过

８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投资计划

４５５０７０２４４２ ９８．２４ ８００４１２９１ １．７３ １４８７４５１ ０．０３

通过

９

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为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

提案

４５５０７０２４４２ ９８．２４ ８００４１２９１ １．７３ １４８７４５１ ０．０３

通过

１０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提案

４５５０７０２４４２ ９８．２４ ８００４１２９１ １．７３ １４８７４５１ ０．０３

通过

１１

关于申请

２０１４

年度银行综合授信的

提案

４５５０７０２４４２ ９８．２４ ８００５５０９１ １．７３ １４７３６５１ ０．０３

通过

１２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

的提案

４５５０７０２４４２ ９８．２４ ８００５５０９１ １．７３ １４７３６５１ ０．０３

通过

１３

关于《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的提案

４８８０９６４８１ ８５．６９ ８０１３７８９１ １４．０７ １４０５５５１ ０．２４

通过

１４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的提案

１４．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４８８１１１１８１ ８５．６９ ８０１２３１９１ １４．０７ １４０５５５１ ０．２４

通过

１４．２

发行方式

４８８１１１１８１ ８５．６９ ８０１３５１９１ １４．０７ １３９３５５１ ０．２４

通过

１４．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４８８１１１１８１ ８５．６９ ８０１３５１９１ １４．０７ １３９３５５１ ０．２４

通过

１４．４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４８８０９６４８１ ８５．６９ ８０１９１５９２ １４．０８ １３５１８５０ ０．２３

通过

１４．５

发行规模及发行数量

４８８１１１１８１ ８５．６９ ８０１３３１９１ １４．０７ １３９５５５１ ０．２４

通过

１４．６

锁定期安排

４８８１１１１８１ ８５．６９ ８０１２３１９１ １４．０７ １４０５５５１ ０．２４

通过

１４．７

募集资金用途

４８８１１１１８１ ８５．６９ ８０１２３１９１ １４．０７ １４０５５５１ ０．２４

通过

１４．８

上市地点

４８８１１１１８１ ８５．６９ ８０１２３１９１ １４．０７ １４０５５５１ ０．２４

通过

１４．９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４８８１１１１８１ ８５．６９ ８０１２３１９１ １４．０７ １４０５５５１ ０．２４

通过

１４．１０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４８８０９６４８１ ８５．６９ ８０１２３１９１ １４．０７ １４２０２５１ ０．２４

通过

１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

宜的提案

４５５０６８７７４２ ９８．２４ ８００８７１９１ １．７３ １４５６２５１ ０．０３

通过

１６

关于签署《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

公司与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附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合同》的提

案

４８８１１１１８１ ８５．６９ ８００４１２９１ １４．０５ １４８７４５１ ０．２６

通过

２０

关于签署《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

公司与上海理家盈贸易有限公司附

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合同》的提案

４５５０７０２４４２ ９８．２４ ８００４１２９１ １．７３ １４８７４５１ ０．０３

通过

２１

关于签署《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

公司与上海六禾丁香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附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合同》

的提案

４５５０７０２４４２ ９８．２４ ８００４１２９１ １．７３ １４８７４５１ ０．０３

通过

２２

关于签署《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

公司与华安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

司附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合同》的提

案

４５５０７０２４４２ ９８．２４ ８００４１２９１ １．７３ １４８７４５１ ０．０３

通过

２３

关于签署《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

公司与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附条件生效之资产转让协议》的提

案

４８８１１１１８１ ８５．６９ ８００５５０９１ １４．０５ １４７３６５１ ０．２６

通过

２４

关于《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提案

４５５０７１３５４２ ９８．２４ ８００５５０９１ １．７３ １４６２５５１ ０．０３

通过

２５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提案

４８８１１１１８１ ８５．６９ ８００５５０９１ １４．０５ １４７３６５１ ０．２６

通过

２６

关于签署《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的

提案

４８８１１１１８１ ８５．６９ ８００４１２９１ １４．０５ １４８７４５１ ０．２６

通过

１９

关于签署《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

公司与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附条

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合同》的提案

４５５０７０２４４２ ９８．２４ ８００４１２９１ １．７３ １４８７４５１ ０．０３

通过

１７

关于签署《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

公司与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附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合同》的提案

４５５０７０２４４２ ９８．２４ ８００４１２９１ １．７３ １４８７４５１ ０．０３

通过

１８

关于签署《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

公司与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附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合同》的提案

４５５０７０２４４２ ９８．２４ ８００４１２９１ １．７３ １４８７４５１ ０．０３

通过

２７

关于公司与包钢集团签署《排他性矿

石供应协议（修订稿）》的提案

４８８１１１１８１ ８５．６９ ８００４１２９１ １４．０５ １４８７４５１ ０．２６

通过

２８

关于公司与包钢集团、包钢稀土签署

《矿浆供应合同》的提案

４８８１３６９８１ ８５．６９ ８００４１２９１ １４．０５ １４６１６５１ ０．２６

通过

２７

关于公司与包钢集团签署《排他性

矿石供应协议（修订稿）》的提案

４８８１１１１８１ ８５．６９ ８００４１２９１ １４．０５ １４８７４５１ ０．２６

通过

２８

关于公司与包钢集团、包钢稀土签

署《矿浆供应合同》的提案

４８８１３６９８１ ８５．６９ ８００４１２９１ １４．０５ １４６１６５１ ０．２６

通过

２９

关于公司与包钢集团签署《铌选矿

浆供应合同》的提案

４８８１１１１８１ ８５．６９ ８００４１２９１ １４．０５ １４８７４５１ ０．２６

通过

３０

关于签署《焦炭采购协议》的提案

４５５０７０２４４２ ９８．２４ ８００４１２９１ １．７３ １４８７４５１ ０．０３

通过

３１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涉

及关联交易的提案

４８８０９６４８１ ８５．６９ ８００５５９９１ １４．０５ １４８７４５１ ０．２６

通过

３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包头钢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免于以要约

方式增持股份的提案

４８８１１１１８１ ８５．６９ ８００４１２９１ １４．０５ １４８７４５１ ０．２６

通过

３３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

前提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 评估

方法的适用性等问题的意见的提

案

４８８０９６４８１ ８５．６９ ８００５５９９１ １４．０５ １４８７４５１ ０．２６

通过

３４

关于提名增补王胜平、潘瑛、赵殿清、刘志宏为公司董事，郑东、张世潮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３４．１

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 投票人数 票数 票数比例 是否当选

３４．１．１

选举王胜平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８ ４１６１８４３３２４ ２２．４６

当选

３４．１．２

选举潘瑛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８ ４１６１８４３３２４ ２２．４６

当选

３４．１．３

选举赵殿清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８ ４１６１８４３３２４ ２２．４６

当选

３４．１．４

选举刘志宏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８ ４１６１８４３３２４ ２２．４６

当选

３４．２

选举公司独立董事 投票人数 票数 票数比例 是否当选

３４．２．１

选举郑东为公司独立董事

８ ４１６１８４３３２４ ４４．９２

当选

３４．２．２

选举张世潮为公司独立董事

８ ４１６１８４３３２４ ４４．９２

当选

３５

关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提案

３５．１

选举郝润宝为公司非职工监事

８ ４１６１８４３３２４ ４４．９２

当选

３５．２

选举王国润为公司非职工监事

８ ４１６１８４３３２４ ４４．９２

当选

其中提案

６

、

１３

、

１４

、

１６

、

２３

、

２５

、

２６

、

２７

、

２８

、

２９

、

３１

、

３２

、

３３

形成与大股东

－－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的关联交易，大股东所持

４

，

０６２

，

５９１

，

２６１

股回避表决。

各提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股东大会材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为本次股东大会见证是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的马秀芳律师和袁娜律师，结论性意见：本律师认为：内

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大会召集人资格及出席大会人员的

主体资格，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之有关规定，

大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1日

证券代码:600998� � � �证券简称:九州通 公告编号:临 2014-015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

年

3

月

30

日

,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开采用视频会议形式

,

会议地点分为武汉视频会场

(

公司总部二楼会议室

)

和北京视频会

场

(

九州通北京公司五楼会议室

),

两个视频会场同步进行。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

,

实到

11

人。 会议由董事

长刘宝林主持。 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

,

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

,

董事会同意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拟定的《九州通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 公司董事龚翼华、陈启明、林新扬是本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

为关联董事

,

均已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

其他非关联董事同意本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

一致同意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上议案

,

尚需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后

,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同意

8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

经审议

,

董事会同意《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以保证公司本

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公司董事龚翼华、陈启明、林新扬是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

象

,

为关联董事

,

均已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

其他非关联董事同意本议案。

以上议案

,

尚需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后

,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同意

8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三、《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经审议

,

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事宜

,

具体包括

(

但不限于

):

1

、授权董事会确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

2

、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宜时

,

按照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

3

、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宜时

,

按照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

4

、 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

部事宜

;

5

、授权董事会对激励对象的解锁资格和解锁条件进行审查确认

,

并同意董事会将该项权利授予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行使

;

6

、授权董事会决定激励对象是否可以解锁

;

7

、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对象解锁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解锁申请、向登

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办理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

工商变更登记

;

8

、授权董事会决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

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解锁资格

,

对激励

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

办理已死亡的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补偿和继承事宜

,

终

止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9

、授权董事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进行管理

;

10

、授权董事会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

,

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

使的权利除外。

公司董事龚翼华、陈启明、林新扬是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

为关联董事

,

均已回避了对本

议案的表决

,

其他非关联董事同意本议案。

以上议案

,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同意

8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

1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

、九州通独立董事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的独立意见

3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

4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摘要》

5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6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998� � � �证券简称:九州通 公告编号:临 2014-016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4

年

3

月

30

日在公司

3

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人

,

实到监事

3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长温旭民主持。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

,

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内容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及《股权激励有

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

(

草案

)

》合法、合规

,

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2.

《关于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依据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

能配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3.

《关于核查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

,

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

1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3

、九州通监事会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4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

5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摘要》

6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998� � � �证券简称:九州通 公告编号:临 2014-017号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股权激励方式

:

限制性股票

●

股份来源

:

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

股权激励的权益总数及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

:

本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的股票数量为

39,655,

000

股

,

占本激励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

1,609,616,634

股的

2.4636%

。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Jointown Pharmaceutical Group Co.,Ltd.

注册资本

: 160,961.6634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刘宝林

注册地址

: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特

8

号

上市日期

: 2010

年

11

月

2

日

经营范围

:

批发中药饮片、中成药、中药材、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抗生素原料药、生化药品、生

物制品、化学原料药、医疗用毒性药品

(

中药

)

、精神药品

(

一、二类

)

、疫苗

(

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4

年

11

月

10

日

)

、体外诊断试剂、麻醉药品、蛋白同化剂、肽类激素

(

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限至

2014

年

11

月

10

日

);

批发危险化学品

(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5

年

07

月

29

日

);

销售一、二、三类医疗器械

(

含体

外诊断试剂

,

二、三类医疗器械按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核定的经营范围内经营

,

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4

年

9

月

29

日

);

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

;

医药中间体

;

化学试剂

;

批零兼营化妆品、日用百货、农副土特产品

(

不含

国家需持许可证经营的产品

);

销售保健食品、副食品

;

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

(

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

食

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4

年

8

月

22

日

);

各类技术和商品的进出口

(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要获得批准后

方可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仓储设施建设与经营、物流技术开发与服务、信息咨询与服务。

公司董事会由

11

名董事组成

,

其中独立董事

4

名

;

公司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

,

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1

人

;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共有

18

人。

公司最近三年的主要业绩情况如下

:

1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１

，

４８０

，

３９６．９３ １

，

１８３

，

８７４．６９ ８１６

，

０４８．３３

负债总计

９９６

，

８０７．５２ ７５３

，

５１６．６７ ４１３

，

８０９．１２

所有者权益

４８３

，

５８９．４１ ４３０

，

３５８．０２ ４０２

，

２３９．２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４５８

，

６６１．６６ ４１１

，

０６２．８６ ３９０

，

１４３．８６

2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２

，

９５０

，

７６６．２８ ２

，

４８３

，

８６７．８９ ２

，

１１８

，

４５９．４３

营业总成本

２

，

９１０

，

４２０．９０ ２

，

４４９

，

４４２．５９ ２

，

０７３

，

７０８．０９

营业利润

４９

，

２８１．２２ ３４

，

９９９．２９ ４４

，

５４３．３７

利润总额

５５

，

２４５．０６ ４８

，

９６４．８１ ４７

，

８２４．２６

净利润

４１

，

２６０．３４ ３７

，

５５５．９１ ３６

，

６３７．６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４１

，

２７２．０８ ３７

，

４１３．４２ ３５

，

９５４．３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３０

，

４０６．２１ ２５

，

６８７．５９ ３３

，

６３９．３０

3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６

，

８９３．２８ －３４

，

３６１．０７ －１０３

，

３７６．９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０

，

８０８．５８ －５０

，

０６５．６３ －４０

，

１５６．２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６

，

２８４．５２ １６０

，

２７０．７３ １５１

，

５２９．２７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８

，

５８２．６６ ７５

，

８４４．０３ ７

，

９９６．１３

4

、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每股收益

－

基本（元）

０．２９ ０．２６ ０．２７

每股收益

－

稀释（元）

０．２９ ０．２６ ０．２７

每股净资产（元）

３．２３ ２．８９ ２．７５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０．２６ －０．２４ －０．７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９．６８％ ９．１１％ １６．７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同

比增长率（

％

）

１８．３７％ －２３．６４％ １７．４５％

二、股权激励计划目的

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

,

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

,

充分调动九州通管理人员的积极性

,

提

高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

在充分保障股东利益的前提下

,

按照收益与贡献对等原则

,

根据《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2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3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制定本激励

计划。

本激励计划由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拟定

,

经董事会审核

,

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

,

由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后实施。

三、激励方式及标的股票来源

本激励计划所采用的激励形式为限制性股票

,

本计划股票来源为九州通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

票。

四、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本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予的股票数量为

39,655,000

股

,

占本激励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

1,609,

616,634

股的

2.4636%

。其中首次授予

35,693,400

股

,

占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股票总数的

90.0098%,

占本激励

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2.2175%;

预留

3,961,600

股

,

占本次激励计划拟授予股票总数的

9.9902%,

占本

激励计划签署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0.2461%

。本激励计划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

,

不超过本计划签署时公司

股本总额的

10%

。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

总额的

1%

。

五、激励对象的范围及各自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

一

)

激励对象的范围

本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涉及的激励对象包括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子公司主要管理人员及

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及核心业务人员

,

共计

1733

人。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涉及的激励对象不包括按规定不能成为激励对象的独立董

事、监事

,

也不包括持股

5%

以上的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和直系近亲属。

预留激励对象指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时尚未确定但在本计划存续期间纳入激励计划的激励对

象

,

主要为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以此方式进行激励的人员

,

包括本公司或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新引进或

晋升的中高级人才及公司董事会认为需要以此方式进行激励的其他骨干员工。预留的限制性股票将在本计

划首次授予日起

12

个月内授予。 预留部分授予的激励对象由董事会提出

,

经监事会核实后

,

律师发表专业意

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公司在指定网站按要求及时准确披露当次激励对象相关信息。

1

、激励对象应符合以下条件

:

(1)

激励人员须在本激励计划的考核期内于公司或公司的子公司全职工作、领取薪酬

,

并签订劳动合同

;

(2)

激励对象不能同时参加其他任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

已经参与其他任何上市公司激励计划的

,

不

得参与本激励计划

;

(3)

激励对象中不包括公司现任监事、独立董事。

2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任何人员

,

不能成为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1)

最近

3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2)

最近

3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3)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如在公司本激励计划实施过程中

,

激励对象出现以上规定不得参与本激励计划情形的

,

公司将终止其参

与本激励计划的权利

,

取消其获授资格、回购并注销其已被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3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予以核实并将核实情况在股东大会上予以说明。

(

二

)

限制性股票的分配情况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

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

例

１

龚翼华 董事、总经理

８５０

，

０００ ２．１４３５％ ０．０５２８％

２

陈启明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投资副

总经理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５６５％ ０．０１８６％

３

林新扬 董事、董事会秘书

１８０

，

０００ ０．４５３９％ ０．０１１２％

４

陈 波 医院业务总裁

２４０

，

０００ ０．６０５２％ ０．０１４９％

５

龚 力 业务副总经理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５２２％ ０．００６２％

６

刘素芳 营销副总经理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０４４％ ０．０１２４％

７

蒋志涛 副总经理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５２２％ ０．００６２％

８

朱志国 中药业务总监

１３０

，

０００ ０．３２７８％ ０．００８１％

９

黄丽华 审计监察副总经理

２６０

，

０００ ０．６５５７％ ０．０１６２％

１０

许明珍 财务总监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０４４％ ０．０１２４％

１１

郭 磊 运营管理总监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０４４％ ０．０１２４％

１２

陈松柏 行政副总经理

１６５

，

０００ ０．４１６１％ ０．０１０３％

１３

郭云邦 人力资源总监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５２２％ ０．００６２％

１４

谢猛 基建总监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３７８３％ ０．００９３％

１５

子公司主要管理人员、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公

司核心技术人员及核心业务人员等

１７１９

人

３２

，

５１８

，

４００ ８２．００３３％ ２．０２０３％

１６

预留部分

３

，

９６１

，

６００ ９．９９０２％ ０．２４６１％

合计

３９

，

６５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６３６％

六、授予价格及确定方法

(

一

)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

本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

8.25

元

/

股。

(

二

)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根据本计划草案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

(

前

20

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总额

/

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

的

50%

确定

,

即授予价格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均价

×50%

。

(

三

)

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依据该部分股票授予的董事会会议决议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

价

(

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

的

50%

确定。

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锁定期、解锁期、禁售期

(

一

)

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起

48

个月。

(

二

)

授予日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在本计划报中国证监会备案且中国证监会无异议、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由公司董事会确定

,

应在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计划之日起

30

日内

,

届时由公司召开董事会对激

励对象进行授予

,

并完成登记、公告等相关程序。

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应在首次授予日起的

12

个月内

,

具体由董事会决定。

授予日必须为交易日

,

且不得为下列期间

:

1

、定期报告公布前

30

日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内

,

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

,

自原预约公告

日前

30

日起算

;

2

、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10

日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内

;

3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2

个交易日

;

4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

上述“重大交易”、“重大事项”以及“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

,

为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

三

)

锁定期

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即行锁定。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按比例分为不同的锁定期

,

分别为

12

个月、

24

个

月和

36

个月

;

预留的限制性股票均分为两个锁定期

,

分别为

12

个月和

24

个月。 锁定期均自授予之日起计。

在锁定期内

,

激励对象不享有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投票权

,

持有的限制性股票也不得转让、用于担保

或偿还债务。 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现金股利由公司代管

,

作为应付股利在解锁时向激励

对象支付

(

公司有权视该应付股利的使用及存放情况决定是否支付利息

);

若根据本计划不能解锁

,

则由公司

收回。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红利、股票拆细而取得的股份同时锁定

,

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

,

该等股份的解锁期与限制性股票相同

;

若根据本计划不能解锁

,

则

由公司回购注销。

(

四

)

解锁期

锁定期后为解锁期

,

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可以申请解锁。 激励对象应当在董事会设定的解锁窗口

期内申请解锁。 解锁窗口期是指九州通定期报告公布后第

2

个交易日

,

至下一次定期报告公布前

10

个交易

日内

,

但下列期间不得解锁

:

1

、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2

个交易日

;

2

、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2

个交易日。

本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授予日起

12

个月后

,

满足解锁条件的

,

激励对象可以分三期申请解锁。

具体解锁安排如下表所示

: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解锁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首次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二次解锁

自首次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三次解锁

自首次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４０％

本计划预留的限制性股票自该部分股票授予日起满

12

个月后

,

满足解锁条件的

,

激励对象在解锁期内

按

50%,50%

的解锁比例分两期解锁。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解锁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该部分预留股份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５０％

第二次解锁

自该部分预留股份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５０％

在解锁期内

,

若当期达到解锁条件

,

激励对象可对相应比例的限制性股票申请解锁。 未按期申请解锁的

部分不再解锁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

若解锁期内任何一期未达到解锁条件

,

则当期可申请解锁的相应比例的限

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

五

)

禁售期

禁售期是指对激励对象行权后所获股票进行售出限制的时间段。本计划的禁售规定按照《公司法》、《证

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执行

,

具体规定如下

:

1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

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

25%;

在离职后半年内

,

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

,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6

个月内卖出

,

或者在卖出

后

6

个月内又买入

,

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

,

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

、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

,

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

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

,

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解锁条件

(

一

)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

激励对象只有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

,

才能获授限制性股票

:

1

、公司未发生下列任一情形

: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2)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3)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2

、激励对象未发生下列任一情形

:

(1)

最近

3

年内被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

(2)

最近

3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

(3)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二

)

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

解锁期内

,

激励对象申请对根据本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解锁

,

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

1

、前款所述“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

2

、公司业绩考核指标

:

(1)

锁定期考核指标

:

限制性股票锁定期内

,

以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作

为计算依据

,

公司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2)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分三期解锁

,

解锁考核年度为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

预留的限

制性股票分两期解锁

,

解锁考核年度为

2015

年、

2016

年。 公司将对激励对象分年度进行绩效考核

,

每个会计

年度考核一次

,

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解锁条件之一。 具体如下

:

解锁期 业绩考核目标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解锁期

２０１４

年度净利润相比

２０１３

年度增长不低于

１５％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解锁期

／

预留限制

性股票的第一个解锁期

２０１５

年度净利润相比

２０１４

年度增长不低于

１５％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第三个解锁期

／

预留限制

性股票的第二个解锁期

２０１６

年度净利润相比

２０１５

年度增长不低于

１５％

注

:

上述净利润指标以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

公司所处的行业为医药流通行业

,

主营业务为药品、医疗器械等产品的批发、零售连锁及药品生产和研

发以及增值服务业务。 根据商务部市场秩序司于

2013

年

5

月公布的 《药品流通行业运行统计分析报告

(2012)

》统计

,

公司在全国上万家医药流通企业中位列第四名。 公司已建立起覆盖全国的销售网络和物流体

系

,

在医药流通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公司

2009

年至

2012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为

2.33%,

在不考虑本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对公司利润影响的情况下

,

本次激励计划制定的未来三年解锁考核的净利润复合增

长率为

15%,

远高于公司前三年的净利润增长速度。 考虑到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的影响

,

公司实

际需要完成的净利润增长则更高

,

在目前的经营环境下

,

实现业绩考核目标面临一定的挑战。

3

、个人考核指标

:

根据《考核办法》

,

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

,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组织相关部门从业绩、效能等方

面对激励对象个人年度绩效进行综合考核

,

并将考核结果划分为

S

、

A

、

B

、

C,

分别对应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

格。激励对象只有在上一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时

,

才能全额解锁当期限制性股票。若激励对象上

一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为不合格

,

则取消其当期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权利

,

其当期限制性股票由公司统一回购注

销。

考核结果

Ｓ Ａ Ｂ Ｃ

等级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九、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

一

)

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调整方法

若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前

,

公司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

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或配股等事项

,

应对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

1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Q=Q0×(1+N)

其中

:Q0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的比率

(

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Q

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2

、配股

Q=Q0×P1×(1+N)/(P1+P2×N)

其中

:Q0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P1

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

;P2

为配股价格

;N

为配股的比例

(

即

配股的股数与配股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Q

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3

、缩股

Q=Q0×N

其中

:Q0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N

为缩股比例

(

即每股股票缩为

N

股股票

);Q

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

4

、增发

公司在发生增发新股的情况下

,

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不做调整。

(

二

)

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调整方法

若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股份登记前公司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

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派息或配股等事项

,

应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

1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P=P0÷(1+N)

其中

:P0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的比率

;P

为调整

后的授予价格。

2

、配股

P=P0×(P1+P2×N)/[P1×(1+N)]

其中

:P0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P1

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

;P2

为配股价格

;N

为配股的比例

(

即配股的

股数与配股前股份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P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3

、缩股

P=P0÷N

其中

:P0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N

为缩股比例

;P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4

、派息

P=P0-V

其中

:P0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V

为每股的派息额

;P

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5

、增发

公司在发生增发新股的情况下

,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不做调整。

(

三

)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的程序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依据上述已列明的原因调整限制性股票数量或授予价格。董事会根据上

述规定调整授予价格或限制性股票数量后

,

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公告并通知激励对象

,

并履行信息披露程

序。 公司应当聘请律师就上述调整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

录

1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2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3

号》、《公司章程》 和本激励计划的

规定向董事会出具专业意见。

十、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如出现需要回购注销或调整的情况

,

则公司应回购并注销或调整相应股票

,

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

,

但根

据本计划需对回购价格进行调整的除外。

(

一

)

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的调整方法

若在授予日后

,

公司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项

,

公司应当按

照调整后的数量对激励对象获授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及基于此部分限制性股票获得的其他公司股票

进行回购。 调整方法如下

:

1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Q=Q0×(1+N)

其中

:Q0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的比率

(

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Q

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2

、配股

Q=Q0×P1×(1+N)/(P1+P2×N)

其中

:Q0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P1

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盘价

;P2

为配股价格

;N

为配股的比例

(

即

配股的股数与配股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Q

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3

、缩股

Q=Q0×N

其中

:Q0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N

为缩股比例

(

即每股股票缩为

N

股股票

);Q

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

(

二

)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

若在授予日后

,

公司发生派发现金红利、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等影响公司总股本数量或公司

股票价格应进行除权、除息处理的情况时

,

公司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

法如下

:

1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P=P0÷(1+N)

其中

:P0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N

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的比率

;P

为调整

后的回购价格。

2

、缩股

P=P0÷N

其中

:P0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N

为缩股比例

;P

为调整后的回购价格。

3

、派息

P=P0-V

其中

:P0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

;V

为每股的派息额

;P

为调整后的回购价格。

4

、配股

授予日后公司实施配股的

,

若按本计划规定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

则因获授限制性股票经配股所得股份

应由公司一并回购注销。 激励对象所获授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

按授予价格或经调整的价

格确定

;

因获授限制性股票经配股所得股份的回购价格

,

按配股价格确定。

(

三

)

回购价格的调整程序

1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依上述已列明的原因调整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和价格。董事会根据

上述规定调整回购数量和价格后

,

应及时公告。

2

、因其他原因需要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和价格的

,

应经董事会做出决议并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四

)

回购注销的程序

公司因本计划的规定实施回购时

,

应向交易所申请解锁该等限制性股票

,

在解锁后五个工作日内公司将

回购款项支付给激励对象并于登记结算公司完成相应股份的过户

;

在过户完成后十个工作日内

,

公司注销该

部分股票。

(

五

)

购股资金的利息补偿

公司因本计划的规定实施回购时

,

无须向激励对象支付对应股份的购股资金利息。 但非因本人原因而

实施回购的

,

则公司将按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水平向激励对象支付利息。

十一、公司授予限制性股票及激励对象解锁程序

(

一

)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

1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拟定激励计划

(

草案

)

和《考核办法》

,

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2

、董事会审议激励计划

(

草案

)

和《考核办法》

,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独立董事就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

的持续发展

,

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发表独立意见。

3

、监事会核实激励对象名单是否符合公司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4

、董事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后的

2

个交易日内

,

公告董事会决议、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摘要、独立董

事意见。

5

、公司聘请律师对激励计划出具法律意见书。

6

、公司将激励计划有关申请材料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并同时抄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监会湖北监

管局。

7

、在中国证监会对激励计划备案申请材料无异议后

,

公司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

并同时公告修正后

的激励计划

(

如需

)

及法律意见书。

8

、独立董事就激励计划向所有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9

、股东大会审议激励计划

,

在提供现场投票方式的同时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监事会就激励对象名单核

实情况在股东大会上进行说明。

10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

,

董事会召开会议

,

决定对激励对象进行授予。

11

、董事会作出授予激励对象的决定后

,

公司与激励对象就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签署《限制性股票协议

书》

,

激励对象将认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按照公司要求缴付于公司指定账户

,

并经注册会计师验资确认。

12

、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为激励对象办理限制性股票授予的相关事宜。

(

二

)

激励对象解锁程序

1

、达到解锁条件后

,

激励对象在董事会确定的解锁窗口期内向公司提交《限制性股票解锁申请书》

,

提出

解锁申请。

2

、董事会对申请人的解锁资格与解锁条件审查确认。

3

、激励对象的解锁申请经董事会确认后

,

公司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解锁申请。

4

、经证券交易所确认后

,

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登记结算事宜。

十二、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义务

(

一

)

公司的权利与义务

1

、公司有权要求激励对象按其所聘岗位的要求为公司工作

,

若激励对象不能胜任所聘工作岗位或者考

核不合格

,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批准并报公司董事会备案

,

可以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

2

、若激励对象因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或声

誉

,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批准并报公司董事会备案

,

可以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

3

、公司根据国家税收法规的规定

,

代扣代缴激励对象应交纳的个人所得税及其它税费。

4

、公司不得为激励对象依激励计划获取有关限制性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

,

包括

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5

、公司根据激励计划、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等的有关规定

,

积极配合满足解锁条件

的激励对象按规定解锁。但若因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的原因造成激励对象未能按自身意

愿行权并给激励对象造成损失的

,

公司不承担责任。

6

、公司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情况

,

包括

:

(1)

报告期内激励对象的范围

;

(2)

报告期内授出、行使和失效的权益总额

;

(3)

至报告期末累计已授出但尚未行使的权益总额

;

(4)

报告期内授予价格历次调整的情况以及经调整后的最新授予价格

;

(5)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各自的姓名、职务以及在报告期内历次获授和行使权益的情况

;

(6)

股权激励的会计处理方法。

7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相关权利义务。

(

二

)

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

1

、激励对象应当按照公司所聘岗位的要求

,

勤勉尽责、恪守职业道德

,

为公司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2

、激励对象的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

3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锁定期内不得转让或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4

、激励对象应当按照本计划规定锁定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5

、激励对象因本激励计划获得的收益

,

应按国家税收法规缴纳个人所得税及其它税费。

6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相关权利义务。

(

三

)

其他说明

公司确定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意味着激励对象享有继续在公司服务的权利

,

不构成公司对员工聘

用期限的承诺

,

公司对员工的聘用关系仍按公司与激励对象签订的劳动合同执行。

十三、股权激励计划变更与终止

(

一

)

公司发生控制权变更、合并、分立

公司发生控制权变更、合并、分立等情形时

,

股票激励计划不做变更

,

按照本计划执行。

(

二

)

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

1

、职务变更

激励对象职务发生变更

,

但仍为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核心业务人

员

,

或者被公司委派到控股公司、参股公司或分公司任职

,

则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变更。

但是

,

激励对象因不能胜任岗位工作、考核不合格、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露公司机密、失职或渎

职等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而导致的职务变更

,

或因前列原因导致公司解除与激励对象劳动关系的

,

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

,

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若激励对象成为独立董事或其他不能持有公司股票的人员

,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不得解锁

,

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2

、解雇或辞职

公司因经营考虑单方面终止或解除与激励对象订立的劳动合同、聘用合同

,

或激励对象因为个人绩效

考核不合格、不能胜任工作被公司解雇

,

或激励对象主动提出辞职

,

或因劳动合同到期

,

双方不再续签劳动合

同的

,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

,

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激励对象因触犯法律、违反职业道德、泄漏公司机密、失职或渎职等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或声誉被解聘

时

,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

,

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3

、丧失劳动能力

激励对象因工伤丧失劳动能力而离职时

,

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将完全按照丧失劳动能力前本计划规定

的程序进行

,

且董事会可以决定其个人绩效考核条件不再纳入解锁条件

;

当激励对象非因工伤丧失劳动能力

而离职时

,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

,

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4

、死亡

激励对象若因执行职务而死亡

,

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将由其指定的财产继承人或法定继承人代为持有

,

并按照死亡前本计划规定的程序进行

,

且董事会可以决定其个人绩效考核条件不再纳入解锁条件

;

若因其他

原因而死亡

,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

,

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5

、退休

激励对象到达国家法定年龄退休且退休后不继续在公司任职的

,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不得解锁

,

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

三

)

激励计划的终止

在本计划有效期内

,

公司如因出现如下情形之一而不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资格

,

应终止实施本计划

,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

,

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2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3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四

)

法律法规变化及董事会认为必要时的激励计划的变更及终止

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

,

若股权激励相关法律法规发生修订

,

则公司股东大会有权对本激励计划进行

相应调整。

董事会认为有必要时

,

可提请股东大会决议终止实施本计划。 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

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

,

并由公司回购注销

,

同时预留的限制性股票不予实施。

十四、会计处理方法与业绩影响测算

(

一

)

会计处理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

-

股份支付》的规定

,

公司将在锁定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

根据最新取得的

可解锁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

,

修正预计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

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

予日的公允价值

,

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1

、授予日会计处理

:

确认股本和资本公积。

2

、锁定期会计处理

:

根据会计准则规定

,

公司在锁定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

将取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计

入成本费用

,

同时确认所有者权益或负债。

3

、解锁日会计处理

:

在解锁日

,

如果达到解锁条件

,

可以解锁

;

如果全部或部分股票未被解锁而失效或作

废的

,

予以回购并减少所有者权益和前期已确认费用。

4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

-

股份支付》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

,

公司以

Black-Scholes

模型

(B-S

模型

)

作为定价模型

,

扣除限制性因素带来的成本后作为限制性股票的公允

价值。 公司测算得出每股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为

5.49

元。 具体参数选取如下

:

(1)

授予日股价

:18.14

元

(

假设授予日股价较本计划草案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上涨

10%)

(2)

有效期分别为

:1

年、

2

年、

3

年

(

授予日至每期首个解锁日的期限

)

(3)

历史波动率

:27.49%

、

27.05%

、

30.56%(

分别采用九州通最近一年、两年和三年的股价波动率

)

(4)

无风险利率

:3%

、

3.75%

、

4.25%(

分别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机构

1

年期、

2

年期、

3

年期存款基

准利率

)

(5)

股息率

:0.21%(

取公司上市后至本激励计划公告前公司股息率的平均值

)

在授予日对于限制性股票公允价值进行估算的过程中

,

须考虑已授予权益工具兑现的限制性因素

,

该限

制性因素将给激励对象带来相应的成本。权益工具的限制性因素使得激励对象要确保未来能够以预期合理

价格出售限制性股票以取得收益

,

则每个激励对象均在授予日分别买入、卖出操作方向相反的三对权证

,

即

买入认沽权证、卖出认购权证。上述三对权证的行权时间与股权激励计划的三次解锁时间相同、行权数量与

其各期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相同、行权价格为各期解锁日九州通股票的预期合理价格。

根据上述基本参数

,

经

B-S

模型估算确定上述三对权证在授予日的价格及买入、卖出三对权证的差价

如下

:

单位

:

元

一年期 二年期 三年期

买入认沽权证价格

３．３４ ５．５９ ８．２１

卖出认购权证价格

１．２０ １．４０ １．９５

差价

２．１４ ４．１９ ６．２６

(

二

)

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公司首次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35,693,400

股

(

不包括预留部分

),

按照相关估值工具确定授予日

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

,

最终确定授予日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的权益工具公允价值总额为

19,587.15

万元

,

该等公允价值总额作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总成本

,

并在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照解锁比例进

行分期确认。 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

,

具体金额应以实际授予日计算的限制性股票公允价值为准。

假设首次授予日为

2014

年

6

月

30

日

,

授予日公司股票价格为

18.14

元

,

则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成本

(

不包括预留部分

)

为

19,587.15

万元

,2014

年至

2017

年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

单位

:

万元

摊销总费用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１９

，

５８７．１５ ５

，

７１２．９２ ８

，

４８７．７７ ４

，

０８０．６６ １

，

３０５．８１

以上为公司以目前信息初步估计结果

,

具体金额将以实际授予日计算的股份公允价值为准。 由于本次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等于公司股票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的

50%,

因此限制性股票费用的摊销

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 考虑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公司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

,

由此激发管理、

业务、技术团队的积极性

,

提高经营效率

,

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将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十五、上网公告附件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四年四月一日

2014年4月1日 星期二

B21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